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绥化市（市本级）2026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通知

北林区人民政府，绥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经市政府同意，现将《绥化市（市本级） 2026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绥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年3月30日










绥化市（市本级）2026年度
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为有效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科学安排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根据《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计划。 
一、计划编制目的、编制依据
（一）计划编制目的。为有效控制土地供应总量，合理安排土地供应结构，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加强土地市场调控作用，引导各类建设用地项目投资，优化产业布局，保障我市城市居民住房建设和重点服务业项目、重大工业项目用地需求，促进我市经济和社会平稳可持续发展，确保我市2026年度土地供应工作有序有效开展。
（二）计划编制依据
1.国务院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修正）； 
（4）《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6）《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抑制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和重复建设引导产业健康发展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9〕38号）； 
（7）《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39号，2007年9月21日）； 
（8）《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66号，2016年5月12日）； 
（9）《划拨用地目录》（国土资源部令第9号，2001年10月22日）； 
（10）《土地储备管理办法》（自然资规〔2025〕2号）； 
（11）《国土资源部  国家监察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工业用地出让制度的通知》（国土资发〔2009〕101号）； 
（12）《住建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做好住房保障规划编制的通知》（建保〔2010〕91号）； 
（13）《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号）； 
（14）《国土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号）。 
2.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颁布的法律法规、通知文件。 
（1）《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2022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2）《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节约集约用地工作的意见》（黑政规〔2018〕11 号）。
3.有关技术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自然资发〔2023〕234号）；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国土资发〔2010〕117 号）。
（三）计划适用范围。绥化市（市本级）北林区范围内计划期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计划期为一年，年度为2026年度。
二、基本原则 
（一）城乡协同原则。统筹城乡建设用地利用，实现城乡联动、互动共进、协调发展；正确处理和合理把握中心城镇和中心村建设之间的关系，积极推动城镇空间结构调整，落实城镇功能定位，优化土地供应空间布局，扎实推进重点城镇建设和新农村建设工作。 
（二）节约集约用地原则。节约集约用地主要包括三层含义，一是节约用地，各项建设都要尽量节省用地，千方百计地不占或少占耕地；二是集约用地，每宗建设用地必须提高投入产出的强度，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化程度；三是通过整合、置换和储备，合理安排土地投放的数量和节奏，改善建设用地结构、布局，挖掘用地潜力，提高土地配置和利用效率。 
（三）供需平衡原则。城市建设用地的供给量由城市土地储备量、城市建设用地供需差、城市总体节约度共同决定。建设用地供给量在土地储备足够的情况下是由建设用地供需差决定的，并与城市总体集约度呈现抛物线关系。为促进土地市场供需基本平衡，应以土地供应引导需求，合理调整土地供应结构和用地供应量。 
（四）有保有压原则。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用地需要，合理确定城镇村建设新增用地。落实国家产业政策，优先保障国家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求，支持有利于结构调整的项目建设用地。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发展规划和市场准入标准的项目，不予供地。继续加大城镇化建设力度，增加中小套型商品房的土地供应，严格控制大户型、低密度高档住宅用地供应，停止别墅类用地供应。 
（五）持续利用原则。土地利用不能只顾眼前而不顾长远，不能只顾经济和社会效益而不顾生态效益。同时，对土地利用结构调整更应在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指导下遵循客观规律，实现土地类型的合理转换，做到保护与利用并重，利用服从保护，最终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 
三、适用范围和指标配置 
（一）适用范围：绥化市本级行政辖区范围内计划供应的全部国有建设用地。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期一年。本计划年度为2026年度。
（二）指标配置：2026年度绥化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控制在324公顷以内。本年度国有建设用地供应总量中，商业用地10公顷,占供应总量的3%；工矿仓储用地80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4.6%；住宅用地9公顷，占供应总量的2.7%；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30公顷，占供应总量的9.2%；交通运输用地185公顷，占供应总量的57.09%；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5公顷，占供应总量的1.5%；特殊用地5公顷，占供应总量的1.5%。

四、政策导向和执行
（一）优化空间布局
1.按照统筹城乡和区域协调发展原则，加强土地供应区域分类指导。严格控制中心城区土地供应规模，促进中心城区人口和功能有机疏解调整，重点保障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土地供应。
2.强化公共交通引导住宅用地供应，实现城市空间均衡发展。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在土地供应和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引导作用。将居住、商业、产业、教育、卫生、文化用地等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混合安排，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二）优化土地供应结构 
1.优先和适度超前安排基础设施用地，引导、保障和支撑城市健康有序发展。
2.大力支持符合城市功能定位的产业用地供应，构建合理、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优先确保高新技术产业土地供应；支持基础服务业用地供应；保障文化创意产业的土地供应。 
3.适度加大各类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供应，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三）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1.严格保护耕地，从严控制增量用地供应。从严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严格保护基本农田，除国家、省和本市重点建设工程项目外，严禁其他项目建设占用基本农田。 
2.大力推进土地市场化运营，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继续完善商业、旅游、娱乐、商品住宅项目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的供应机制；积极实施工业用地招标、拍卖、挂牌方式出让制度，逐步探索开展工业用地“标准地”出让制度。 
五、有关要求 
计划实施中，要把握全面、突出重点、强化服务、保障供应，对年度列入省“百大项目”及重点项目用地、政策性住房用地要采取超前介入，跟踪服务，全程保障，切实满足项目建设用地需求。要加强协调配合，确保计划指标有效落实，自然资源、发改、住建等有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建设项目用地各项前期准备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开发区管委会也要充分发挥职能优势，积极配合做好计划实施工作。 

附件：1.2026年绥化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2.2026年绥化市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 
3.2026年绥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用地计划
统计表
4.2026年度绥化市（市本级）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5.2026年度绥化市（市本级）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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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6年绥化市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用途
区县
	合计
	商服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小计
	廉租房用地
	经济适用房用地
	商品房用地
	其他用地
	
	
	
	

	绥化
	324
	10
	80
	9
	0
	0
	9
	0
	30
	185
	5
	5

	
	
	
	
	
	
	
	
	
	
	
	
	

	
	
	
	
	
	
	
	
	
	
	
	
	


注：1.土地用途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一级类统计；
    2.区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未独立编制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的，计划供地情况直接统计在市本级，不单独统计。


附件2           
2026年绥化市住房用地供应计划汇总表
                                                                                                                       单位：公顷、% 
	县、市
	供地总量
	保障性安居工程用地
	商品住房用地
	保障性安居工程和中小套型商品房用地占比（%）

	
	
	保障性住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限价商品房
	
	中小套型商品住房
	

	
	合计
	存量
	增量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廉租房
	经济适用房
	中小套型
	划拨
	出让
	
	
	
	

	绥化市
	9
	3
	6
	0
	0
	0
	0
	0
	0
	0
	0
	0
	2.8
	11.2
	80%

	合计
	9
	3
	6
	0
	0
	0
	0
	0
	0
	0
	0
	0
	2.8
	11.2
	0




附件3
2026年绥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项目用地计划统计表
                                                                                                                         单位：公顷
	
	保障性住房用地
	各类棚户区改造用地
	公共租赁房
	限价商品房

	项目
名称
	廉租
住房
	
	经济适用住房
	
	城市棚户区
	
	工矿棚户区
	
	林区棚户区
	
	垦区危房
	
	煤矿棚户区
	
	
	
	
	限价商品房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新增
	其中：划拨
	
	其中：新增

	绥化市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合计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附件4

2026年度绥化市（市本级）
住宅用地供应计划

一、住宅用地总量和结构
2026年度，本市（县）住宅用地计划供应9公顷，其中，产权住宅用地9公顷（商品住宅用地9公顷，共有产权住宅用地0公顷），租赁住宅用地0公顷（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0公顷，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0公顷），其他住宅用地0公顷（详见附表1）。
二、住宅用地供应布局
根据人口结构情况、居民住宅需求、房地产市场走势合理确定计划供应的住宅用地规模，结合近五年居住用地供应平均值9.18，居住用地控制在9公顷内。在区域分布上，老城区范围计划供应3公顷，新城区计划供应6公顷，达到均衡合理布局，有利于促进职住平衡。
三、保障措施
（一）市发改委、市住建局、市自然资源局、市棚改办等相关部门要密切协调配合，共同组织做好住宅建设项目用地供应的各项工作，积极配合做好供地计划实施工作，加大计划执行过程中的协调力度。
（二）严格房地产用地调控政策，重点保障城镇住宅及保障性住房用地。继续加大住宅用地供应，积极支持保障性住房和旧城改造项目用地，着力解决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困难；合理把握供地时序，着力改善民生和稳定房地产市场。
（三）全力支持城市住宅是财政惠民政策设计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编制计划过程中所需资金，财政部门要全力保障，确保供地计划顺利实施。
本计划向社会公开，网址：www.landchina.com
[bookmark: _Go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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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2026年度绥化市（市本级）住宅用地供应计划表
单位：公顷
	市（县）
	总量
	产权住宅用地
	租赁住宅用地
	其他住宅用地

	
	
	商品
住宅用地
	共有产权
住宅用地
	小计
	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
	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
	小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合计
	9
	9
	0
	9
	0
	0
	0
	0

	市本级
	9
	9
	0
	9
	0
	0
	0
	0

	
	
	
	
	
	
	
	
	


注：1.本示范文本及样式表格，是对《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编制规范〉（试行）的通知》（国土资发〔2010〕117号）的补充，住宅用地的土地性质为国有建设用地。
2.住宅用地类型按照产权性质，划分为产权住宅用地、租赁住宅用地、其他住宅用地。其中，其他住宅用地是指无法归类到前两大类的住宅用地，如回迁安置房用地等。
3.租赁住宅用地分为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和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其中保障性租赁住宅用地包括用于建设公租房等带有保障性质的租赁住宅用地，其余为市场化租赁住宅用地。在土地来源上，包括通过集中建设或者配建方式新增供应的土地，不含通过改建等方式盘活的存量土地。
4.大城市供应的租赁住宅用地一般不低于住宅用地总面积的10%。即④=⑤+⑥
近五年居住用地供应总量
经济适用房用地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0	0	0	0	0	商品房用地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0.4612	12.8934	14.199	15.4188	28.0735	平均值	
2025年	2024年	2023年	2022年	2021年	14.2	14.2	14.2	14.2	14.2	



2026年各用途供应占比图
面积 (公顷)	商业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10	80	9	30	185	5	5	占比 (%)	商业用地	工矿仓储用地	住宅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特殊用地	3	24.6	2.7	9.2	57.09	1.5	1.5	





